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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益众筹是是非非待规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济聪

▲ 网络公益众筹走进公

众视野，一方面真正帮助了一

些有需求的人，另一方面，“骗

捐”“敛财”等新闻也不断曝

光，部分平台存在的问题与漏

洞逐渐显现

▲ 网络公益众筹平台应

进一步提高专业能力，从技术

层面堵住相关风险漏洞。在

确保个人求助信息真实的同

时，网络公益众筹也亟待弥补

法律监管空白

警惕微型交易平台的投资风险
何 川

个人如何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
本报记者 曹力水

日前，一些冠以“投资咨询”“网络科
技”等名称的公司以及部分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纷纷开通了微型交易平台，打着“微投
入、高收益、交易灵活”的幌子，诱导不明
真相的投资者参与交易。但由于目前相关法
律法规不明确，盲目参与这类非法交易很容
易受到损失，对此，投资者应擦亮眼睛，远
离微型交易平台。

近些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
发展，不少交易平台形成了通过微信公众号
或者手机 APP 软件、电脑客户端操作的新
型投资方式。这些平台在提高交易便捷性、
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与此
同时，由于交易平台鱼龙混杂、相关制度规
则缺位，也很容易让投资者一不小心落入陷
阱，以微盘、微交易、云交易等为主要投资
方式的微型交易平台便是其中的典型。

微型交易平台其实并不复杂，它充分利
用投资者“小赌怡情”的心理，采取批量拨
打电话推介、利用网站的广告弹窗开展宣
传、美女主动加微信好友等方式，打出“1
分钟收益 75%”“5 分钟上手交易”“24 小时
T+0 模式”等字眼，宣传自身平台的小额、
便利、品种多等特点。

以网上名目繁多的微盘交易为例，其
投资金额起点一般都很小，有的甚至只要
10 元钱，因而可以直接用微信支付下单交
易；挂靠的标的多种多样，比如原油、贵
金属、基本金属等大宗商品；交易规模也
很小，小到可以 0.1 吨一手，远低于正规的
交易所市场。

虽 然 这 些 形 形 色 色 的 微 型 交 易 平 台
采用了诸多期货特有的交易机制，但它
们并不是正规的期货交易，不涉及实物
交割，也不具备规避价格风险、服务实
体经济的功能。以微盘为例，它实际上
对应的是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电子盘，是
从原有现货交易中衍生而来的，只不过
是 将 原 来 的 大 盘 交 易 转 为 小 盘 交 易 而
已。说白了，这些微型交易平台是穿上
移动互联网的马甲，以此规避 《国务院
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
融风险的决定》 等相关法规的监管，并
非“普惠金融”。

不 仅 如 此 ， 对 投 资 者 而 言 ， 很 多 微
型交易平台更像是一种赌局或骗局，让
人防不胜防。有的微型交易平台客户资
金不是让第三方银行托管，而是直接进
入平台自有账户，累积到一定程度便卷
款走人，涉嫌本金欺诈；有的则是控制
后台价格走势，与投资者对赌，并收取
高昂的手续费，使其上当受骗；还有的
即便是实盘交易，但在客户盈利时以各
种理由不让其顺利出金，之后再关闭交
易 平 台 而 跑 路 。 各 种 花 招 迭 出 ， 都 是

“满满的套路”。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微盘、微交易属于

新型投资方式，相关立法尚未成熟定型，投
资者因非法交易行为遭受的损失很难得到有
效保护，不少人在血本无归后投诉无门。因
此，投资者一方面要认清微型交易平台的真
实面目，不轻信各类高额投资收益的虚假宣
传，自觉远离微盘、微交易、云交易等；另
一方面，投资时要选择合法正规的交易场
所，了解交易风险和交易规则，看护好自己
的钱袋子。

“这是我的同事，今年初被诊断为白血
病，儿子才3岁，请大家献出一份爱心，好人
一生平安！”“硕士研究生同学爱人病情危
急，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近两年来，
带有个人求助性质的网络募捐信息不时在
微信朋友圈刷屏。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众多
网络公益众筹平台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一方面，这些平台为患有重病、面临失学等
经济困难人群迅速筹集资金，帮助他们及时
渡过难关，既发挥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公益作用，也有效推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
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公益众筹在超常规发
展的同时，也存在善款支配不透明、募集资
金虚高甚至骗捐、诈捐等现象，暴露出管理
上的滞后乃至脱节问题，令这一模式出现一
定程度的信任危机。

网络公益众筹何去何从，值得深思。

网络捐赠应运而生

“当大夫把我单独叫进办公室，得知妻
子罹患淋巴瘤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就止不住
往下流。后来我觉得，此刻最不应该徒伤悲
的就是我，我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帮她战胜
病魔。疾病不可怕，最怕自己未战先降。流
干眼泪后，我想我们已经做好随时乐观起来
的准备，恳请大家帮帮我！”

今年2月份，老家在湖南的小刘（化名）
在公益众筹平台——“轻松筹”上，为刚刚结
婚一年的妻子筹集50万元资金。通过微信朋
友圈的转发和传播，他的大学校友、同事、朋
友以及陌生人为他和妻子纷纷献出爱心，从
捐款 100 元到 50 多万元仅仅用了 4 个多小
时。筹款结束后合计筹得资金50.28万元，共
有8367次“个人帮助”、13次“一起帮”。

轻松筹创始人于亮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互联网众筹这个模式借
鉴、移植到爱心公益募捐，为我国的慈善事
业、个人互助事业带来新的模式，也是对政
府救助、慈善救助的一种有益补充。

个人救助需求催生了公益众筹平台不
断涌现，网络平台也让公众捐款更方便、更

快捷。与传统公益募捐相比，互联网公益众
筹使用程序相对简单，求助者只需点击发布
按钮，上传医院诊断证明、身份证、缴费单、
医生签字单等相关证明，便可以发起求助项
目进行众筹。

网络社交的熟人关系无疑是网络公益
众筹的重要增信渠道。“网络公益众筹不仅
打破了传统公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
且使用流程相对简单，通过校友、同事、朋友
等社交熟人关系圈，能够为重病提供高效、
便捷的筹款渠道。由于大多是熟人与熟人
之间转发朋友圈信息，很多捐款者也觉得更
为可信一些。”于亮说。

正因如此，个人求助众筹发展迅猛，
多家众筹平台不断涌现，众筹数目也迅速
增多。以“轻松筹”为例，数据显示，
2015年全年，该平台上发起的个人救助项
目为2.3万余个，总支持379万余人次，筹
款金额超过 1.88 亿元。截至 2016 年底，
通过该平台发起的个人救助项目累计已升
至约 13 万个，总支持 3000 多万人次，筹
款总额超过10亿元。

火爆之下有隐忧

不过，火爆的网络公益众筹并没有看起
来那般美好，仍存在不少漏洞和监管挑战。

网络公益众筹走进公众视野，一方面真
正帮助了一些有需求的人，另一方面，“骗
捐”“敛财”等新闻也不断曝光，部分平台存
在的问题与漏洞逐渐显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表示，
部分公益众筹平台存在求助人谎报虚报病
情、编造虚假医疗证明、发布虚假信息等不
法行为，部分人员将众筹平台视为敛取钱财
的手段和工具；募集资金虚高、支配不透明、
募投金额过于随意等问题时有发生。

这样的质疑并非无中生有。2015年，一
名杨姓女子通过个人微博发布虚假信息，谎
称其父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丧生，母亲已于
一年前死亡。微博发布后不久就获得了众多
网民的同情和关注，并纷纷伸出友爱之手帮
助其渡过“难关”。借助微博“打赏”功能，她

骗取网友近10万元资金，被社会广为诟病。
业内人士表示，在网络公益众筹平台野蛮

生长的阶段，部分平台在项目流程监管、项目
审核与批复、善款使用等诸多层面，缺少清晰
的行为及法律边界，是行业乱象丛生的根源。

事实上，网络众筹平台对此并非没有应
对措施，但仍有力所不逮之处。比如，“轻松
筹”等众筹平台为了防范“骗捐”“诈捐”行
为，在页面中添加了“举报”功能，一旦有人
举报，平台就会暂停该项目的众筹，并采取
实地走访等方法核查。

不过，实地走访等核查方法并非十全十
美，仍然存在沟通不畅等问题。“除非求助者
配合我们调查，否则重大疾病涉及个人隐
私，我们对其进行项目验证是无规可依的。
而且，现行法律法规不支持平台对个人求助
者所筹集的资金后续使用状况干预和审查，
平台也只能通过反复劝说等方式让发起人
公示后续资金使用状况，在很多情况下平台
也是无能为力的。”于亮坦承。

在个人求助信息是否“真实”之外，网络
公益众筹也亟待弥补法律监管空白。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岳屾山明确
表示，目前在大多数网络公益众筹平台上，所
有医疗救助项目的发起人均为个人，主要为
了给发起人自己或家人朋友治病，信息只能
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属于典型的个人求助行
为；同时互联网平台募捐是针对不特定对象
的，或存在向“不特定公众募捐”的问题。“根
据2016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慈善法》第
22条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现在大多数公益众筹平台的
项目发起人均为个人，而个人求助不在《慈善
法》监管范围内，这也意味着网络众筹平台存
在一定的法律层面监管盲区。”

规范发展迫在眉睫

一方面是网络公益众筹的巨大需求，另一
方面是问题层出不穷，网络公益众筹的规范化
发展迫在眉睫，行业未来仍然值得期待。

“完善网络公益众筹的配套法律法规，
需要从个人和平台两端‘双管齐下’、加强监

管。”杨东认为，众筹平台亟待提高专业能
力，从技术层面堵住相关风险漏洞。在平台
管理层面，要细化管理条例，适当提高平台
准入门槛，综合考核平台的运营能力、技术
配置、入门资质、网络安全等各个领域，使公
益众筹平台在健康的环境下发展壮大。

就目前来说，一些众筹平台也作出了有
益尝试。于亮表示，除了不断完善自身审核
流程，“轻松筹”也在积极同政府管理部门及
医院对接，核验筹款人所提供材料证明的真
实性与可靠性。在腾讯乐捐平台上，非公募
机构或个人发起的项目，需经过公募机构审
核项目的真实性、家庭情况、项目设计和可
执行性等，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支持。

相比较而言，目前对个人求助的监管还
很薄弱。有关法律专家认为，互联网众筹平
台还属于新生事物，法律和监管都还在摸索
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虽然《慈善法》无法
约束个人求助行为，却可以通过对网络公益
众筹平台的监管来间接地规范个人求助行
为。未来还需要“双管齐下”，通过各种规章
制度及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来弥补空白。

对众多网络公益众筹平台来说，化解当
前面临的信任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规范和
透明。“网络公益众筹过程的透明，是信任最
重要的基石。这需要公众、公益机构、监管
机构、腾讯公益平台多方协力，各司其职，才
可能打破信息不对称，推动公益的透明化，
重塑公益信任感。”腾讯公益相关负责人表
示，网络公益众筹项目越透明，就越能获得
用户的信任与支持，那些不透明、欠缺反馈
的项目也将逐步被淘汰，这个自我进化、自
我更迭的过程就像大自然生态一样，让优秀
的机构和项目留存下来，让整个网络公益众
筹朝着良性和专业的方向发展。

日益规范的网络公益众筹，未来发展值
得期待。于亮认为，网络公益众筹平台要想
更好更快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公益众筹业
务，更不能只靠融资烧钱。“应多发展集电商
业务、保险业务、体检业务、个人健康咨询与
产品推销、基因检测等业务，多元化、定向化
经营发展，开拓与公益有关的相关业务模
块，创造盈利支撑。从这个角度看，网络公
益众筹的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广阔。”

伴随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渐次落地，今
年以来，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呈现火热行
情。据统计，2017年一季度，共有100多只
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发行金额约 2000 亿
元，同比增长超过120%。

一直以来，资产证券化是固定收益市场
中的一个小众产品。简单来说，资产证券化
是以基础资产未来的资金收入为偿付保证，
通过一系列包装设计，变成了市场中可以交
易的有价证券。国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始于
2005年，随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一度
停滞。2012年，资产证券化重启，并在2014
年获得快速发展。根据基础资产分类，资产
证券化产品包括如信贷资产证券化、不动产
资产证券化、PPP资产证券化等。

国金证券债券研究负责人潘捷表示，目
前，资产证券化市场主要是信贷资产证券化
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类。其中，信贷资产证

券化的发起人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基础资产
主要是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
信用卡贷款等。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主体是商业银
行，一些理财资金会参与其中。如某股份制
商业银行的“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根据投资说明，该产品“计划投资于银行间
和交易所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
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包括债券、资产支持
证券、券商收益凭证等”。个人投资者通常
可以通过购买理财产品，间接参与其中。

相较而言，企业资产证券化是可以由个
人直接投资的。“根据相关规定，企业资产证
券化产品的合格投资人不能超过200个，其
中单个合格投资人投资金额不能低于 100
万元，且需满足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
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或者最近 3 年个
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条件。”华创证

券首席债券分析师屈庆说。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在关注其收益

率的同时，也应当注意识别资产证券化产
品存在的风险。“决定风险高低的因素，在
于基础资产能否在相应的期限内产生预期
的、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比如根据基础资
产特点分为债权类和收益权类。一般而
言，债权类安全性相对较高；债权类又细
分为静态池和动态池，其中静态池安全性
相对较高。”潘捷说。

目前来看，资产证券化产品违约并不
多，个人投资者参与的风险基本可控。业内
人士认为，一是资产证券化通常有强大的内
部增信措施保障， 二是当前发行证券化产
品的基础资产总体资质较好，且利差较大。

“但这一情况可能难以持续，从中长期看，随
着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市场发行利差优势正
逐步减小，投资者议价能力相比市场发展初

期将会有所减弱，其发行利率将更加体现真
实的资产收益风险比。”屈庆说。

实际上，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中，个人
投资者并不多见。中债资信金融业务部副
总经理吕明远认为，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
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投资者仍以商业银行
为主，且有部分投资是通过互持来解决销售
问题。

据某券商从业人士介绍，当前个人投资
者直接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热情并不
高。“由于不同基础资产差别极大，因此个人
投资者在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时，需要更为
深入地调查研究，一己之力难以完成。此
外，资产证券化起步较晚，很多投资者通常
不愿参与到自己并不熟悉的产品中。因此，
建议个人投资者主要还是通过购买银行理
财、基金、信托等产品间接分享收益。”该人
士说。

在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公益作用并有效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善款支配不透

明、募集资金虚高甚至骗捐、诈捐等现象——


